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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9956]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需求激增，但由此引发的室内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威胁公众健康的重大隐患。当前，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源于装饰装修材料中释放的甲醛、苯系物、TVOC等有害物质。然而，市场上面向室内材料的污染控制存在显著不足：一是标准体系零散滞后，既有国家标准多为材料本身性能限定，缺乏针对室内复杂环境下多种材料协同释放影响的系统性、全过程防治规范；二是监管与执行薄弱，部分企业标准意识不强，低质高污染材料仍存市场空间，消费者难以辨识；三是技术指导缺位，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等环节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污染防治技术指引。这些问题导致装修后室内空气质量难以有效保障，纠纷频发，亟需更具针对性和约束力的技术规范予以引导和约束。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与推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它填补了关键领域空白，构建了覆盖材料生产、流通、设计选用、施工过程及工程验收全链条的污染防治技术体系，为行业提供了统一、清晰、可落地的操作指南。其次，该标准有力推动行业升级与自律，通过设定更严格、更贴合室内环境安全要求的技术门槛，倒逼企业提升环保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绿色建材研发与应用。最终，其核心价值在于切实保障民生健康福祉，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显著降低新装修场所室内空气污染风险，有效保护居住者尤其是儿童、老人等敏感人群的身体健康，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回应社会对“健康家居”的迫切需求，并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有力支撑。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对我国现有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协会、企业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bookmark: _GoBack]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2025年11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bookmark: _Toc16067]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南》和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TCS 2009版进行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04698419][bookmark: _Toc20469740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Hlk204698456]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材料要求、设计与采购、施工过程污染控制、质量验收与评估、维护与改进、环保性能分级。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04698420][bookmark: _Toc204697409][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626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27 居室空气中甲醛的卫生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889.3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3部分：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5175 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
GB/T 31107 家具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用气候舱通用技术条件
GB/T 35261 被胎
GB/T 35601 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HJ 253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bookmark: _Toc204697410][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04698421]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可再生材料 renewable materials
原料来源于可持续再生资源（如竹材、农作物秸秆），并通过合理采伐或种植维持生态平衡的建筑材料。

可循环材料 recyclable materials
可多次回收并通过物理或化学处理重新用于建筑生产的材料，如再生金属、再生骨料混凝土等。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装饰装修 decoration
指对建筑物内部空间进行美化与功能优化，通过材料应用、工艺处理及污染物控制，实现室内环境质量提升的工程活动。
[bookmark: _Toc204697411][bookmark: _Toc204698422]总则
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规范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材料污染防治技术要求，保障人体健康与环境安全，制定本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材料的选用、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
材料污染防治应遵循全生命周期管理原则，统筹考虑生产、运输、施工、使用及废弃阶段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控制。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应建立低碳环保责任体系，建设单位负总责，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按职责分工落实污染防治要求。
[bookmark: _Toc204698423][bookmark: _Toc204697412]材料要求
基本要求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应按功能特性分为以下类别：
可再生材料：竹材、再生木材等，原料应来自可持续管理资源；
低碳建材：低碳水泥、再生骨料混凝土等，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强度低于传统材料；
低污染材料：水性涂料、无醛胶粘剂等，有害物质释放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可循环材料：模块化装配构件、可拆卸金属骨架等，满足多次循环使用要求。
禁用物质清单包括以下材料：
石棉类材料（温石棉、青石棉等）；
多氯联苯（PCBs）、短链氯化石蜡（SCCPs）；
含铅、镉、汞及其化合物的颜料、稳定剂；
甲醛释放量超过E1级（GB 18580）的脲醛树脂胶粘剂；
含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DEHP、DBP等）；
全氟辛酸（PFOA）及其盐类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生产过程控制
生产工艺应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或高效节能技术，能源消耗应提供审计报告；
不可再生原材料占比控制在30%以下，通过替代原料实现减量化；
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符合GB 16297、GB 8978规定。
生产商应提供完整的《环境产品声明（EPD）》，包含碳足迹、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数据，并经第三方机构核验。
环保性能指标
有害物质限量
材料中甲醛、苯系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GB 18580的要求。
涂料、胶粘剂等挥发性有机物（VOC）释放量应满足GB 50325的要求，且宜通过“低VOC”或“零VOC”认证。
石材、瓷砖等天然材料宜根据GB 6566提供放射性核素检测报告。
碳足迹要求
材料单位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碳足迹报告宜包含“摇篮到大门”及“摇篮到坟墓”数据，并应注明核算边界与假设条件。
物理性能
材料的防火性能应满足GB 8624要求，且宜达到A级不燃或B1级难燃标准。
隔音材料空气声隔声量应符合GB/T 19889.3的有关规定。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应≤0.045 W/(m·K)，并宜通过耐候性测试。
认证与标识
材料应通过以下认证之一：
中国环境标志；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FSC/PEFC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
Cradle to Cradle认证。
标识应符合以下要求：
外包装标注环保等级（A+、A、B）及对应标准号；
电子标签包含检测机构、检测日期及二维码溯源信息。
[bookmark: _Toc204697413][bookmark: _Toc204698424]设计与采购
材料选用原则
以全生命周期低碳环保为核心目标，优先选用经认证的A+、A级材料，建立分级选用制度：
医疗建筑、儿童房：强制使用A+级材料；
住宅、学校：A级及以上；
商业办公：B级及以上。
本地化采购策略
运输半径宜控制在500km以内；
跨区域采购时，通过碳抵消机制平衡额外碳排放。
采购管理要求
供应商应提供以下证明文件：
产品合格证及出厂检测报告；
环保认证证书或低碳性能声明文件；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报告。
进口材料应提供符合中国标准的合格证明及中文标签，有害物质限量应满足GB 18580、GB 50325等要求。
[bookmark: _Toc204697414][bookmark: _Toc204698425]施工过程污染控制
施工工艺规范
扬尘控制
切割、打磨工序采用湿法作业或配备高效粉尘收集装置，确保施工扬尘浓度≤0.5 mg/m³；
裸土及散装材料覆盖防尘网，边界PM10浓度符合GB 16297限值。
VOCs排放控制
涂料、胶粘剂施工采用无气喷涂、刷涂工艺，禁止使用含苯、甲苯的稀释剂；
溶剂型材料作业区VOCs瞬时浓度≤2.0 mg/m³（HJ 2537）。
噪声控制
施工机械昼间噪声≤70 dB（A），夜间≤55 dB（A）（GB 12523）；
高噪声设备设置隔音屏障或远离敏感区域。
施工环境管理
通风要求
涂料、胶粘剂施工期间，自然通风换气次数≥2次/h，或采用机械通风；
密闭空间作业时，强制通风系统符合GB/T 18883新风量要求。
温湿度控制
施工环境温度5℃~35℃，相对湿度≤80%，避免材料因温湿度异常释放污染物。
施工后污染治理
清洁与验收
施工结束后，采用湿式清扫清除残留粉尘，清洁废水按GB 8978预处理后排放。
室内空气质量验收应按GB 50325检测，甲醛≤0.07 mg/m³、TVOC≤0.45 mg/m³。
污染应急措施
若施工后污染物超标，应采用活性炭吸附、光催化氧化等治理技术，直至复检合格。
人员防护与培训
作业防护
接触高VOCs材料时，施工人员需佩戴符合GB 2626的防毒面具及防护手套。
培训要求
施工人员每年接受环保施工培训，内容涵盖GB 50325、GB 18583等标准，培训记录存档备查。
废弃物管理
分类收集
施工垃圾按GB/T 25175分类存放，含毒有害废弃物单独标识并密封处理。
危废处置
危险废弃物贮存、运输按GB 18597执行，委托具备资质单位处置，并提供转移联单。
资源化利用
金属废料、玻璃等可回收物再利用率≥90%。
施工后污染治理
清洁与验收
施工结束后，采用湿式清扫清除残留粉尘，清洁废水按GB 8978预处理后排放。
室内空气质量验收应按GB 50325检测，甲醛≤0.07 mg/m³、TVOC≤0.45 mg/m³。
污染应急措施
若施工后污染物超标，应采用活性炭吸附、光催化氧化等治理技术，直至复检合格。
人员防护与培训
作业防护
接触高VOCs材料时，施工人员需佩戴符合GB 2626的防毒面具及防护手套。
培训要求
施工人员每年接受环保施工培训，内容应涵盖GB 50325、GB 18583等标准，培训记录存档备查。
[bookmark: _Toc204697415][bookmark: _Toc204698426]质量验收与评估
材料进场验收
所有进场材料应提供以下证明文件：
产品合格证及出厂检测报告；
环保认证证书或低碳性能声明文件；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报告。
关键材料抽样复检项目包括甲醛释放量、VOC含量、放射性指标，检测方法符合GB/T 16127、GB/T 31107规定。
施工过程控制验收
隐蔽工程覆盖前应进行专项验收，重点核查材料安装规范性、接缝密封处理及环保工艺实施情况。
施工过程中宜定期抽检现场空气质量，粉尘浓度及有害气体释放量不得超过国家限值，检测数据应留存备查。
施工工艺与设计方案不符时，应评估其对低碳目标的影响，并经设计单位书面确认后方可实施。
竣工验收要求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指标应满足：
甲醛≤0.07 mg/m³；
TVOC≤0.45 mg/m³；
检测点布置覆盖主要功能区域，检测报告由具备资质机构出具。
验收文件应包含：
材料碳足迹汇总表；
施工过程碳排放记录；
环保验收结论及影像资料。
后评估管理
项目投入使用一年内开展后评估，重点分析：
实际碳排放数据与设计目标偏差；
室内环境健康性用户满意度；
运维成本节约效果。
后评估结果应反馈至材料供应商及设计施工团队，作为后续项目优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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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计划制定
专项维护计划编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根据材料特性、使用功能及环境条件制定分类维护方案，明确：
维护周期确定原则（如高频使用区域缩短维护间隔）；
差异化维护方法（针对木质、金属、织物等材料特性）；
责任主体划分（物业、维保单位、使用方三方职责）。
建立材料维护技术档案，包含：
材料清洁标准操作流程（分干式/湿式清洁场景）；
修复工艺技术参数（如涂层厚度、接缝处理要求）；
更换判定准则（功能性衰减阈值、污染程度分级）。
废弃物处置管理：
分类收集规范（可回收/有害/普通废弃物标识）；
运输存储要求（防泄漏、防交叉污染措施）；
末端处置技术路径（再生利用优先原则）。
日常维护要求
清洁养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清洁剂选用应遵循：
pH值适配原则（石材类≤8.5，金属类5.5~7.5）；
生物降解率≥90%的环保认证产品；
避免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VOC）的溶剂型制剂。
特殊材料养护规范：
木质材料：每季度实施蜡层养护，湿度控制在40%RH~60%RH；
织物材料：每月进行吸尘处理，每年专业干洗不得少于1次；
玻璃材料：使用超纤维布配合去离子水清洁，避免硬物刮擦。
完整性监测体系应符合以下要求。
视觉检查要点：
涂层：起泡、剥落面积≤5%时局部修复，超过需整体更新；
板材：变形量＞2 mm/m时应评估结构安全性；
密封材料：老化开裂长度＞10 cm需重新打胶。
功能检测指标：
空气质量：每半年进行TVOC、甲醛浓度检测；
物理性能：每两年检测材料燃烧性能保持情况。
环境调控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温湿度敏感材料应配置：
无线传感器网络（采样间隔≤15分钟）；
智能调控设备（响应时间≤30秒）；
应急处理预案（极端天气下的临时保护措施）。
光照管理要求：
紫外线过滤装置更换周期不超过2年；
避光材料存储区域照度控制在≤50 lux。
人员管理
专项培训体系应符合以下要求。
理论培训内容：
低碳材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知识；
污染防治技术原理（吸附、降解、封闭技术）；
应急处置流程（泄漏、火灾、水浸场景）。
实操技能考核：
清洁设备规范操作（高压水枪、蒸汽清洗机）；
修复工艺标准化作业（补漆、接缝处理）；
个人防护装备使用（防毒面具、防护服）。
数字化管理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记录内容要求：
维护日志（时间、人员、材料消耗量）；
设备运行数据（温湿度曲线、能耗统计）；
异常事件记录（处理过程、责任认定）。
数据分析应用：
材料衰减趋势预测模型；
维护成本效益分析报表；
碳排放量统计模块。
持续改进机制
管理评审制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年度总结会议议程：
技术进展评审（新材料、新工艺适用性分析）；
用户满意度调查（服务响应速度、处理效果）；
维护成本优化方案（耗材采购、外包服务比选）。
改进措施落实：
形成改进项目清单（责任单位、完成时限）；
建立验证机制（改进前后数据对比）；
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材料迭代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替换评估流程：
环保性能验证（碳足迹、有害物质释放）；
兼容性测试（与原有材料的粘结性能）；
成本效益分析（全生命周期成本）。
新技术应用：
建立试点区域（不少于建筑面积的5%）；
制定验收标准（性能指标、用户反馈）；
形成技术推广指南。
标准优化机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缺陷反馈渠道：
建立线上平台（实时提交、进度查询）；
定期收集维护案例（典型问题分类）；
编制修订建议书（技术依据、实施影响分析）。
标准更新周期：
常规修订每3年开展1次全面评审；
紧急修订针对重大技术突破或事故；
发布前组织试点验证（不少于6个月）。
应急管理预案
突发污染处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制定分级响应机制：
一级（局部污染）：2小时内完成处置；
二级（区域污染）：4小时内启动应急方案；
三级（全面污染）：24小时内提交处置报告。
处置技术方案：
物理清除（吸附材料、遮盖措施）；
化学中和（针对特定污染物的处理剂）；
临时隔离（污染区域封闭措施）。
灾后恢复流程应符合以下要求。
评估阶段：
材料损坏程度鉴定（可修复/需更换）；
环境污染程度检测（空气、表面污染）。
恢复阶段：
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交叉作业防护）；
实施过程监督（第三方检测机构介入）。
验收阶段：
功能恢复确认（使用性能达标）；
环保指标复测（符合初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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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原则与方法
依据污染物释放量、可再生性、碳足迹等指标，按GB/T 35261和GB/T 35601框架划分为：
A+级（超低释放）：污染物释放量严于国家强制性标准限值的50%；
A级（低释放）：符合或严于GB 18580、GB 18584等标准限值；
B级（达标）：满足本规范规定的最低限值。
分级应用要求
不同建筑类型推荐等级：
医疗建筑、儿童房：强制使用A+级材料；
住宅、学校：A级及以上；
商业办公：B级及以上。
A+级材料应通过中国环境标志或国际UL GREENGUARD认证。
A级材料应符合GB/T 35601要求。
B级材料需提供CMA/CNAS认证检测报告。
分级标识与追溯
标识要求
材料外包装需标注环保等级（A+、A、B）及对应标准号。
电子标签应包含检测机构、检测日期及二维码溯源信息。
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生产商应依据GB/T 24040提供材料碳足迹数据。
施工方应记录材料等级及使用部位，按GB/T 50378提交验收文件。
[bookmark: _Toc12675]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定和试验验证。
[bookmark: _Toc20840]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bookmark: _Toc29243]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防治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关）企业竞争。
[bookmark: _Toc4979]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bookmark: _Toc21799]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bookmark: _Toc20135]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bookmark: _Toc23106]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bookmark: _Toc29517]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18435]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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